和田县直达资金安排使用情况

公告公示
本次上级下达和田县2024年直达资金35817.95万元，按照自治区、地区有关直达资金公示公告的要求，现将下达直达资金情况及分配使用情况公示如下：

一、资金来源

中央资金到位：30114.76 万元，其中：

1、2024年中央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（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）补助资金(和县财社【2024】1号)，到位500万元;

2、2024年中央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（公立医院综合改革）补助资金(和县财社【2024】2号)，到位138.25万元;

3、2024年中央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(和县财社【2024】3号)，到位2052.4万元;

4、2024年中央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(和县财社【2024】4号)，到位388.91万元;

5、2024年中央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（卫生健康人才培养）补助资金的通知(和县财社【2024】5号)，到位40万元;

6、2024年中央财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(和县财社【2024】8号)，到位2363万元;

7、2024年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(和县财社【2024】10号)，到位21877万元;

8、2024年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(和县财社【2024】12号)，到位2698万元;

9、2024年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(和县财社【2024】14号)，到位16万元;

10、2024年中央财政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(和县财社【2024】16号)，到位41.2万元;

自治区资金到位：5703.19万元，其中：

 1、2024年自治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(和县财社【2024】6号)，到位517万元;

    2、2024年自治区公共卫生服务（地方公共卫生）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（全民健康体检）(和县财社【2024】7号)，到位1647.69万元;

2024年自治区财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(和县财社【2024】9号)，到位2270万元;

2024年自治区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(和县财社【2024】11号)，到位1125万元;
2024年自治区就业补助资金(和县财社【2024】13号)，到位128.5万元;
2024年自治区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(和县财社【2024】15号)，到位15万元;

二、资金安排使用原则

按照《中央财政实行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监督管理办法》（财预【2020】56号）相关规定，按照以下原则安排使用资金。

一是下达资金列入直达资金管理，并纳入中央财政直达资金监控系统全程监测，确定直达资金标识并贯穿资金分配、拨付、使用等整个环节，且保持不变。

二是严格按照中央、自治区有关财经法规和资金管理办法，尽快将资金拨付至相关企业及个人形成实际支出，同时强化主体责任，完善经费使用管理制度，严格预算约束，规范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监督管理，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防止出现挤占、挪用、套取补助资金等行为。

三是根据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<政府信息公开条例>办法》相关工作要求，及时将资金收支管理情况向社会公布，公布内容真实全面，有效反映资金收支状态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，增强资金执行的公开和透明度。

四是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和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相关工作要求，强化资金监督力度，加强资金绩效管理，切实规范资金的使用及绩效评价工作，最大限度发挥资金使用效益及社会效益。

三、资金安排使用情况

2021年财政直达扶贫资金安排使用情况表（见附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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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建设地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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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每个具体项目建设情况由责任单位另行公告公示

监督电话：0903-2511987
